
桐柏县统计局
关于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5年，桐柏县统计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履行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聚焦法治政府建设主要任务，统筹推进法治学习、法治宣传、法治教育，加强统计监督职能，持续开展统计造假专项治理，纵深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统计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1、 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一）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是完善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和领导干部集体学法制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采用集中学与个人自学相结合方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充分做到学深悟透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于工作之中。二是完善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防范工作中面临的法律风险。三是认真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领导干部实行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等情况。我局2025年度未发生行政诉讼案件。
（二）切实履行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一是局党组坚决扛起统计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局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各分管领导分工负责、各专业狠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局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局主要领导凡会必讲依法治统，全年组织召开班子专题学习会议6次，听取统计法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汇报4次，研究推进统计法治建设工作。二是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年度专题述法制度，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述法，压实法治责任。及时报送本单位法治建设报告，认真落实主要负责人“五个一”工作机制等，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县关于法治建设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一是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制定《桐柏县统计局2025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新修改《统计法》、《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作为重要学习内容纳入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第一议题”学习计划，组织专题学习。二是积极推进统计法律法规宣讲“进常务会”、“进党校”、“进机关”等活动，局主要领导在县政府第20次常务会上领学《刚性制度》、新修改《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等；在县委党校2025年度秋季乡科级干部和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以《新形势下统计法治工作解读》为主题进行授课。利用“统计大讲堂”、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开放日”、“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大力开展普法宣传。2025年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8次、会前学法10次，领导干部带头讲法7次，组织参加国省市级“统计大讲堂”法治培训6次，开展专题法制宣传活动5场。三是扎实开展诚信诚实统计职业道德教育，举办专项演讲比赛，选派两名同志参加全市统计系统演讲比赛。
（四）认真落实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我局无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问题。
（五）加强统计监督 夯实数据质量。一是聚焦数据质量强化统计监督。不断完善统计监督协同贯通机制，纵深推进统计法治建设。2025年，我局进一步推进统计监督与纪检监督、组织监督、巡察监督、审计监督等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机制，完善统计监督的责任体系和统计执法监督机制，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二是聚焦工作制度抓规范。不断规范完善统计工作制度，规范数据生产，严控数据流程，确保数出有据、据之可查、查之可信。三是聚焦行政执法优服务。全面推行服务型行政执法。采取平台查询、现场核查、行政指导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数据质量核查、检查，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正整改，严守数据质量生命线。顺利迎接省国调队对我县的农产量执法检查，并得到好评。四是聚焦入库严核查。聚焦统计法定职责履行、统计违纪违法行为治理等，充分发挥统计监督作用，不断规范完善统计工作制度，规范数据生产，严控数据流程，严把入库关，对全年新增入库项目、企业，按照数据材料上报规范要求，逐一进行现场核查。
二、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宣传教育形式不够新颖，吸引力不足。尽管近年来统计普法宣传全面推进，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但广度和深度依旧不足，全社会对统计法的敬畏意识仍需进一步强化。
（二）执法力量不足。由于统计执法特殊性，目前我局没有全国统一发放的统计执法证持证人员，无法单独开展统计执法工作。主要是受编制类别、人员年龄等条件限制，符合报考统计执法证人员较少，制约了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开展。
（三）思想认识仍待提高。部分干部群众对依法统计、依法治统认识依然不足。部分统计调查对象对统计义务的履行不重视，不配合，统计法治宣传教育需持续加强。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持续开展法治培训。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内法规、统计法律法规等作为重要培训内容持续深入开展，进一步学深悟透，强化法治意识，提高依法统计能力，全面打造高素质的统计法治队伍。
（二）纵深推进统计法治宣传。进一步突出重点、创新方式、大力弘扬统计法治精神，建设统计法治文化，使统计各参与主体自觉在法治轨道上管理统计、参与统计、支持统计，凝聚起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的强大合力。
（三）不断强化统计监督。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全面清理纠正各类违反统计法精神的文件和做法，确保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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